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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院教〔2023〕32 号

衢州学院关于印发
《“立心教学奖”评选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部门：

现将《衢州学院“立心教学奖”评选办法（试行）》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衢州学院

202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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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学院“立心教学奖”评选办法（试行）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

育家精神，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加快建设高质

量本科教育，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激励广大教师牢记“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切实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引领作

用，实现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结合我校实际，制定“立

心教学奖”评选办法。

第一条 “立心教学奖”的评选，旨在表彰在立德树人方面

成绩突出，政治强、情怀深、业务精、理念新、自律严、人格正，

学生喜爱、同行认可的优秀老师，以此鼓励广大教师积极投身到

潜心育人工作中，努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第二条 衢州学院“立心教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

选“立心教学奖”不超过 2名，提名奖不超过 2名。

第三条 评选由学校教务处牵头组织，学校学术委员会负责

审议。参选教师由学院（部）负责推荐，各学院（部）每次推荐

不超过 2名。

第四条 评选对象

1.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满 10 年且在衢州学院连续工作 5年及

以上，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实践、教学改革和教学建设，努力探索

教育教学规律，在教育教学理念、人才培养改革、教学资源建设

以及教学技术、教学方法和育人实践等方面做出重要创新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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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在校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在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中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学校现任领导及中层正职原则上不参选。

2.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能作为评选对象：

（1）已退休或参评年度将退休的教师；

（2）受到过各级各类纪律处分；

（3）获得过“立心教学奖”荣誉者不再重复参评同类奖项。

第五条 评选条件

1.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师德高尚、爱岗敬业、治学严谨、精

于教学、勤于育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自觉加强师德修养，以“四有”

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2.教学精力投入充分，近五年教学工作量饱满，具有深厚的

教学功底和卓越的教学艺术，教学效果获得同行专家和学生高度

认可，参评前五年至少三年教学工作业绩考核为“优秀”；

3.教学改革意识突出，积极引领教学团队建设和教师教学发

展工作，能发挥显著的示范引领作用，引领本专业在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和专业认证中取得突出成绩，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显著提

升；

4.近五年内符合以下情况三条可申请参评（以下所有成果、

荣誉等均需以衢州学院为第一单位）。

（1）近五年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均为“优秀”；

（2）担任省级及以上教学类育人平台（一流专业、专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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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产业学院、基层教学组织等）负责人；

（3）以第一作者在北大核心期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3篇及

以上；

（4）主持国家级教学研究项目 1项及以上或主持完成省部

级教学研究项目 1 项及以上；

（5）作为负责人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1 门及以上或获

批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2门及以上；

（6）以第一主编出版国家级教材 2 部及以上或作为第一负

责人获得国家级教材建设奖；

（7）以第一主讲获得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或青年教师教学技

能竞赛省二等奖及以上；

（8）作为第一导师指导我校学生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

大赛（“挑战杯”竞赛）获国家级二等奖 1项及以上，或 A类学

科竞赛获国家级一等奖 1 项及以上，或 B1 类学科竞赛获国家级

一等奖 2项及以上；

（9）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或作为项

目组前三位成员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0）获得浙江省教学名师、教学英才等省部级教师教学方

面的荣誉；

（11）其他可证明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对学校产生重大积极

影响的事迹，需提供证明材料由学校教学专门委员会进行认定。

第六条 评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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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报教师填写《衢州学院“立心教学奖”申报表》（见附

件），准备相关佐证材料，将申报材料报送所在学院（部）；

2.各学院（部）按照评选条件认真审核申报人资格和申报材

料并择优推荐。各学院（部）党组织要把好政治关，被推荐教师

须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并在学院公示 3个工作日无异议

后报教务处；

3.学校成立“立心教学奖”候选人资格审查小组，由组织部、

宣传部、学工部、教务处、科研处、学科处、人事处、工会、团

委、校教学督导组等部门负责人组成，审核参评人资格和材料，

确定候选人；

4.在学校内网公示候选人申报材料，接受全校师生监督，确

保评选工作公开公正；

5.学校学术委员会进行审议，拟定“立心教学奖”和提名奖

人选；

6.经校长办公会议审定，确定“立心教学奖”和提名奖人选，

经过公示并发文公布。

第七条 奖励办法

1.“立心教学奖”获得者颁发荣誉证书，并颁发奖金 10 万

元（税前）； “立心教学提名奖”获得者颁发荣誉证书，并颁发

奖金 2 万元（税前）。

2.“立心教学奖”获得者在职称评聘、出国进修、评优评先

等方面享有优先推荐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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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获奖者职责

1.获奖教师应充分发挥示范作用，每学期开展 1次以上教学

公开课和 1次以上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讲座；

2.在学院（部）担任青年教师发展导师，支持和帮助青年教

师成长，完成一定量的听课评课任务；

3.参与学校教学督导组工作。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衢州学院“立心教学奖”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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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衢州学院“立心教学奖”申报表

所在学院（部）：

教 师 姓 名：

申 报 奖 类 别：

衢州学院教务处制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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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基本情况

姓 名
人事

编号

出生

年月

（电子照片）

性 别 籍 贯 民 族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手机）

教龄
衢州学院

工作年限

最后学历

（学位）

毕业学校

及时间

职 务 职 称
定职

年月

是否受过

各类处分 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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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何种

资质（请勾

选）

近五年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均为“优秀”；

担任省级及以上教学类育人平台（一流专业、专业认证、产业学院、

基层教学组织等）负责人；

以第一作者在北大核心期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3篇及以上；

主持国家级教学研究项目 1项及以上或主持完成省部级教学研究项

目1项及以上；

作为负责人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1门及以上或获批省级一流本

科课程2门及以上；

以第一主编出版国家级教材 2部及以上或作为第一负责人获得国家

级教材建设奖；

以第一主讲获得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或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省二等

奖及以上；

作为第一导师指导我校学生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

杯”竞赛）获国家级二等奖 1项及以上，或 A类学科竞赛获国家级一等奖

1项及以上，或 B1类学科竞赛获国家级一等奖 2项及以上；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或作为项目组前三位成

员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获得浙江省教学名师、教学英才等省部级教师教学方面的荣誉；

其他可证明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对学校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事迹，

需提供证明材料由学校教学专门委员会进行认定。

教学事迹

（500 字以

内）

根据评选条件总结提炼教学方面的杰出贡献，着重突出教学方面的亮

点、贡献、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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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近五年承担教学任务情况（不含实践、论文）

时间 课程名称
当量学时数及 教

学业绩考核结果

Ⅲ 教学研究情况

Ⅲ-1近年发表的主要教学研究论文

序号 论文名称 发表时间
发表刊物、

会议名称

论文级别

或索引情况

本人署

名次序

1

2

3

4

5

Ⅲ-2出版的教材（不同版本分开填写）

序号 教材名称 出版时间 出版单位
本人署

名次序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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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3主持省级及以上教学项目（含教学类平台、教学类项目等）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及立

项部门
起始时间

是否结题/

验收

1

2

3

IV 获省级及以上教师荣誉、称号和教学奖励等

序号 奖励名称 颁发部门 级别
认定/颁发

时间及排名

1

2

3

V 参加各类教学比赛获奖情况（第一主讲）

时间 竞赛名称 获奖等次 级别

VI 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奖情况（需第一导师，限3项）

时间 竞赛名称 获奖等次 级别 指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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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其他

本人对以上所填数据真实性负责。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部）审核及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学院（部）党组织审核及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意见：

主任委员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校长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衢州学院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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